教育部委辦專案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
招募特教討論區版主 實施辦法
　　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本年度擴增特教討論區(分別為：身心障礙討論區、資賦優異討論區、教材教具製作、評量工具、特教網路課程、大專資源教室輔導人員、研習課程、特教相關活動、特教義工、人力資源交流 )並招募版主共10名，請大家踴躍上網參與討論，並歡迎有熱誠之相關領域老師們報名各區版主。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台特教字第0980009594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推廣本網站討論區並招募專業人士為板主，以利特教資訊即時交流與分享。
三、委辦單位： 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
四、主辦單位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五、版主工作：
1.每週至少上線2次處理版主業務

2.積極尋找資源分享

3.積極管理版內文章
4.配合並推廣本網站工作團隊所實行政策

5.刪除廣告文章及不符合該討論區內容之文章

五、版主福利：
　　擔任本網站討論區版主滿一年後(包括試用期一個月)，本網站將提供微薄津貼並頒發感謝狀一紙，以答謝版主之熱心服務及對本網之貢獻。
六、報名條件：
1.國內外特教領域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、教育人員、熱衷特殊教育事物等皆歡迎報名。
2.對所申請的討論區內容有相當了解，能充分照顧討論區者。

3.對於管理討論區有興趣者，並持有客觀公正、平常心及積極之心態。

七、版主資格取消：
 1.一個月未登入、未請假者。
      2.不當濫用權力，遭網站使用者檢舉，查証屬實且情節嚴重者。
      3.因個人因素，不願或無法繼續擔任者。
      4.板主帳號為多人共用者，或遭人冒用者。
      5.網站管理團隊評鑑認定失職者。
     八、報名方式：
請正確填寫附件「報名填寫表格」後，將表格E-MAIL至本網管理者信箱：ab1234@ntnu.edu.tw主旨為：報名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版主-姓名(例如：報名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版主-王大明)。

九、審核方式與錄取通知：
申請人經審核通過後，將公佈於本網站最新消息，再另通知各位版主，並由本網站工作團隊申請配發版主帳號。各區版主需經一個月試用期，可適任者即可成為正式版主。
十、注意事項：
1.版主上任後，需訂定所屬主題之版規。
2.版主上任後，將有一個月的試用期，其間板主必須整理出精華區  。
3.每個禮拜最少上線 2 次處理版內事務(若無法符合，請事先聯繫告知網站管理員) 
4.請多思考並舉辦版主所屬討論區之活動（例如：特定討論議題），若需協助請隨時聯繫網站管理者。

5.撰寫文章，以加強該討論區資訊內容，並回答會員提出之問題。

6.邀請會員撰寫文章，推廣本網站討論區。
7.站方有權決定是否任用。
8.本規定若有不完善之處，經本網站工作團隊會議決定並保留修改的權利。
9.本訊息公告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(http://www.spc.ntnu.edu.tw)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網站(http://www.ntnu.edu.tw/spc)。相關問題請e-mail至ab1234@ntnu.edu.tw，或來電至(02)7734-5085助理蔡琦小姐。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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